


關注基層住屋聯席 

租務穩定機制 
1. 目前基層住屋面對的主要問題： 
●   租金太貴 
●   通知期太短 
●   環境惡劣，如人均面積太小 
 
2.     設立新租管的目的： 
●穩定基層住屋租約 
●控制租金升幅 
●改善基層租客生活質素和家庭關係 
●平衡業主和租客議價能力 
● 推動 Affordable/decent housing的概念，長遠可為人均面積定下指標 
 
3. 建議方案內容 
➢ 租務穩定機制是短期措施，如公屋輪候冊申請者實際輪候時間等同或少於三年，可考慮撇銷租

管 
➢ 成立租務審裁處，職責在訂定何謂「合理」租金水平和處理租務糾紛 
➢ 每三年作一次全面的檢討  
租住權 適用範圍： 

所有樓宇單位 
租約 ● 所有單位出租，業主必須和租客簽訂合約(俗稱

「死約」)，每份租約都必須打釐印，續約就免釐
印費 

● 租期由租客業主自行商討而定，租期最少為期一
年合約(俗稱「死約」)，第2至5年為生約，為期5
年，5年後業主可訂立新租約 

即租約= 
1年死約+1年生約+1年生約+1年生約+1年生約 

死約 ● 業主和租客雙方不能提早終止租約，但租客獲派
公屋須半年前提出中止租約。 

生約 ● 雙方同意中止租約：可提早中止租約，雙方可向
相關部門作申請和核實（差估署或租務審裁處） 

● 單方面中止租約：若業主因為重建/自住/買賣可
以單方面申請中止租約，但必須於半年前通知租
客。其他原因就須由審裁處裁定是否合理 

● 刑責：若雙方拒絕簽訂租約和打釐印，就列為刑事罪行 
● 刑責：若業主或租客無理單方面解除租約，就列為刑事罪行 
加租通知期 半年 
續租條件 業主租客要於租約屆滿前半年開始討論續租，如租客

能負擔租金，業主就必須續租（即租客有優先續租
期）。租客優先續租期為5年，第1年為死約，第2至5
年為生約，5年後業主可訂立新租約。 

租金 適用範圍： 
甲類住宅（即
實用面積為40
平方米以下的
單位） 

加租幅度 ● 每年按上季度甲類消費物價指數作調整，上限為
10% 

● 5年後，可由業主重新訂立租金水平 

 


